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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前院長於立法院答詢承諾事項(第 10 屆第 5 會期至第 6 會期) 

各機關辦理情形摘要表 

112/09/5 

縣市

別 

進度

狀態 

案號 

質詢委員 

指示

類別 
指示日期 指示事項 

主辦 

機關 
重點辦理情形 

管考

建議 

桃園

市 

進度

正常 

100526 

魯明哲 

說明

協商 

111/03/22 有關桃園中壢遠

東紡織廠土地變

更案。 

內政部 一、內政部 111 年 4 月 11 日函復。 

二、「桃園中壢遠東紡織土地變更案」係屬中壢平

鎮都市計畫內之乙種工業區，本案變更範圍包

含中壢區遠東段 1-1 地號等 43 筆土地，面積

共計約 10.8 公頃，現況使用主要為遠東新世紀

內壢紡織廠，其餘為鐵路設施及基督教臺灣福

音會內壢教會等使用，位處內壢都市發展軸線

核心所在，經桃園市政府同意由私人申請工業

區變更以轉型發展，並規劃商業區、住宅區、

醫療專用區、公園用地及廣場用地等，故辦理

本次都市計畫變更。 

三、112 年 3 月 11 日桃園市政府召開地方說明會

及調整方案，獲致地方民眾共識。調整方案經

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6 月 6 日召開第 3 次專

繼續

追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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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市

別 

進度

狀態 

案號 

質詢委員 

指示

類別 
指示日期 指示事項 

主辦 

機關 
重點辦理情形 

管考

建議 

案小組會議，後續將俟該府依紀錄檢送修正書

圖後，提請都委會審議。 

跨縣

市 

進度

正常 

100602 

陳椒華 

說明

協商 

111/09/27 明定農地之廢棄

物再利用相關規

則。 

內政部 一、內政部 111 年 10 月 24 日函復。 

二、該部研修「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」

修正草案，於 111 年 12 月 5 日公告，經參考

相關意見，8 月 30 日召開法規審查會議，後續

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修正發布事宜。 

自行

追蹤 

跨縣

市 

已完

成 

100622 

王婉諭 

說明

協商 

111/11/08 山林解禁後登山

資訊未齊備及商

業登山團無主管

機關問題。 

交通部 一、交通部 111 年 11 月 29 日函復。 

二、112 年 8 月 10 日行政院鄭副院長會商相關機

關，決議略以： 

(一)有關商業登山團主管機關之釐清，初步規劃以

主辦單位態樣區分管理權責機關。 

(二)有關非旅行業之公司或法人，招攬以登山活動

為主之旅遊型態，收取費用帶領登山活動或

旅遊，觸及旅行業核心業務，包括遊程安排、

食宿、遊購等，現階段由交通部(觀光局)管理，

並輔導其轉型為旅行業，或輔導其與旅行業

合作或委託旅行業辦理。 

(三)教育部(體育署)為推廣登山活動之主管機關，

應依山域活動風險高低(如百岳、小百岳及郊

山等)，訂定不同管理密度之規範。 

解除

追蹤 

跨縣

市 

進度

正常 

100624 

吳思瑤 

說明

協商 

111/11/08 研議頻譜釋照拍

賣標金及無線電

文化部 一、文化部 111 年 12 月 5 日函復。 繼續

追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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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

狀態 

案號 

質詢委員 

指示

類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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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 

機關 
重點辦理情形 

管考

建議 

頻譜使用費挹注

文化發展基金。 

二、為壯大我國文化內容產業，提撥頻譜釋照拍賣

標金 10%及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30%，挹注文

化發展基金發展公共媒體極具正當性。 

三、鑒於「文化基本法｣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未明訂

基金財源，擬修正該條規定，增列第 3 項基金

來源。爰該部已於 111 年 10 月 7 日將修正草

案報院審議，因涉相關層面問題，尚審議中。 

三、有關 5G 頻譜拍賣標金大致已分配完畢，另按

國內外科技業界預估，6G 技術商用可能要到

2030 年後方能實現，且 6G 發展情況可能趨

緩，倘以一次性頻譜拍賣標金，作為文化發展

基金來源，效益尚待評估。該部將與各相關部

會適時協調及研議，評估將政府頻譜拍賣標金

及無線電頻率使用費作為文化基金財源。  


